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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(A17000000J107013032700-1.pdf)

主旨：本部105年9月10日勞動條3字第1050132134號解釋令，業

經本部於107年2月27日以勞動條3字第1070130326號令廢止

。另本部105年9月22日勞動條3字第1050132150號函之「

勞雇雙方協商調整例假應行注意事項」併同自107年3月1日

停止適用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。

正本：司法院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

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經

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

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

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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